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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水利厅关于开展2026年度 
水土保持宣传工作的通知 
吉水保函〔2026〕1号 
各市（州）水利（水务）局，长白山管委会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各县（市）水利局，厅直属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水土保持法规宣传，深化水土保持国策宣传教育，展示水土保持工作成效，强化公众水土保持意识，推动新时代水土保持高质量发展。省水利厅决定自3月份起，广泛开展水土保持宣传工作，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宣传重点 
（一）深入普及宣传政策法规。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修订施行15周年和《吉林省水土保持条例》修订施行12周年为契机，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全面振兴和听取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重要指示精神为工作根本遵循，认真学习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以及中办国办《关于加强新时代水土保持工作的意见》、水利部《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等重要精神，大力开展水土保持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精神、技术标准以及科普常识的宣传教育工作。 
（二）全面展示宣传工作成效。围绕加强水土流失预防保护、依法严格人为水土流失监管、加快推进水土流失重点治理、提升水土保持管理能力和水平等方面所建立的新机制、落实的新举措、取得的新成效、打造的新样板，通过讲述水保好故事，发出水保好声音，宣传水保好事迹，推出水保好典型，积极宣传吉林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东辽模式”以及相关水保示范园区、蛟河市首个县级水土保持投入循环机制，进一步凝聚“水土保持是江河保护治理的根本措施，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的社会共识。 
（三）扎实开展以案说法教育。通过曝光水土保持监管中查处的典型案例，大力宣传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打击水土保持违法违规行为的成效和力度，引导全社会强化水土保持意识，推动生产建设单位和各参建单位进一步强化履行水土保持责任义务的自觉性。 
（四）积极营造协同共治氛围。积极开展网上公益培训，发挥吉林省水土保持学会支撑作用，及时宣传最新政策精神、回应水保企业关切问题，引导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水土保持普法宣传和科学知识普及，积极营造全社会自觉参与防治水土流失、加强黑土地保护、关心支持水土保持工作的浓厚氛围。推动开展水土保持信用评价，倡导诚信从业风气，督促生产建设单位牢固树立人为水土流失防治主体责任意识，引导水土保持相关参建单位及人员强化行业自律，自觉遵守信用管理规定，主动接受社会公众监督。同步落实《黑土地保护法》，以水土保持筑牢黑土地保护根基，严控水蚀风蚀与侵蚀沟发育，依法保护“耕地中的大熊猫”，守护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 
二、工作要求 
要加强协调统筹，因地制宜，主动创新，积极利用官方微信公众号、抖音、快手等新型传媒方式，精心组织实施水土保持宣传工作。要进一步树立普法教育和法治实践相结合的理念，注重与水生态文明建设宣传、水利普法宣传、黑土地保护宣传以及其他宣传工作联动组织，协同推进。要坚持将水土保持宣传工作与“国家宪法日”“世界水日”“中国水周”“吉林省生态日”“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日”等宣传工作相融互促，推动水土保持科普进机关、进学校、进工地、进社区、进乡村，不断拓展水土保持宣传工作的深度与广度，实现宣传的多层次、广覆盖、快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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